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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徒在化解社會衝突可做些什麼？  

楊孝明  

 

2016年 2月 8日，農曆年初一深夜，在旺角發生嚴重警民衝

突，嚴重程度甚至有警員被包圍，情況被傳媒形容為 1967 暴動後

僅見。 

2014 年 9 月 28 日，市民為爭取全民普選，沒有篩選提名限

制，在金鐘政府總部集會，警方施放催淚彈，引發市民全面佔

領，佔領地區包括金鐘、旺角、銅鑼灣，最高峰集會人數達二十

萬。 

2013年 7月 14日，教師林慧思在旺角因法輪功、香港青年關

愛協會等團體而與警方發生口角，大爆粗言穢語，被放上網路

上。 

在這些事件之前，每次的大型示威，前往政府總部或中聯

辦，主要團體如民陣、泛民組織遊行完結後，總有另外的團體如

熱血公民、人民力量及社民連等再進行衝擊，時常和警方發生肢

體衝撞，最後警方則施放胡椒噴霧收場。 

以上這些情況，都是香港近年由特殊變成常見的情況。在當

中，可能有少部分是教徒，我們這篇文章，正正是要處理這方面

的問題。我們希望落實在本地處境去面對這問題，而不是一般而

論。 

公民抗命的出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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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統來說，教會鼓勵教徒遵守政府的法律。最明顯的支持來

自羅馬人書 13:1-7，因為權柄由天主而來。早在教難時期，信徒

們對政府只是消極抵抗，並沒有任何暴力或革命的思想。及後，

當教難結束，甚至基督宗教成為國教，教會很快成為國家制度的

一分子，曾經有過教宗權威比皇帝還高的例子，教會和政府的關

係千絲萬縷，但總的來說，教會或教徒很少站在反對派的一方。

即使是教會反對國家，通常的情況是由高層領導，例如樞機或教

宗自己與皇帝或大臣洽談，沒有由教徒作反抗的例子。宗教改革

時，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互相敵對，甚至形成戰爭，但那其實是國

與國之間的政治戰爭，多於所謂的教徒參與社會衝突。 

而教徒參與現代社會的民權鬥爭，是現代所謂公民社會出現

後的事。最明顯例子是在美國馬丁路德．金及南非曼德拉所爭取

的黑人民權。在南美，有解放神學也鼓勵民眾公民抗命。而馬丁

路德．金及曼德拉都不約而同地參考了印度甘地的非暴力鬥爭。 

第三條路 

一般來說，民眾面對衝突，有兩條路可以選擇，一是逃跑，

成為屈從、失敗、退縮或投降告終；另一是以暴力革命、戰鬥、

武裝叛亂、以牙還牙、報復地推翻暴政。但甘地、馬丁路德．金

和曼德拉所實行的非暴力抗爭，既不放棄，但也不用暴力，形成

近代抗爭的典範，也被形容為逃跑或暴力抗爭以外的第三條路。

在香港，我們稱這為「和理非」 ── 和平、理性、非暴力抗爭。 

有學者研究，耶穌也是主張非暴力抗爭，甚至可以說是這第

三條路的創始人。首先，耶穌肯定反對暴力，反對任何形式的暴

力 ── 凡持劍的，必死在劍下 ── 但耶穌也沒有選擇屈從。祂Hol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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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體力行地對司祭長及法利塞人等統治階層進行抗爭。若耶穌逃

避，祂大可不上耶路撒冷，不會將矛盾激化，也可能避免十架酷

刑。但耶穌刻意選擇面對，面向耶路撒冷，面向死亡。祂以死亡

來結出更多的果實 ── 一粒麥子如果不落在地裡死了，仍只是一

粒，如果死了，才結出許多子粒來。所以，近代釋經學者認為，

耶穌說把右面的臉也給人打；敵人要拿你外衣，把裡衣也給他，

並不是懦弱的表現，而是要取回作為人的主權。即使是受辱，也

是有人性尊嚴。 

在這取回人性的尊嚴的過程中，愛才是耶穌的核心價值。無

論對方是如何的大奸大惡，我們仍然要愛他 ── 因為他也是人類

的一員。所以，在辛辛那提開設行動與默觀中心的方濟會羅爾

（Richard Rohr）神父說： 

「所以，耶穌沒有嘗試直接打擊罪惡。祂沒有嘗試擊潰

那釘死祂的憤怒和恐懼。迎面攻擊罪惡永遠不會成功，

因為我們必須具有罪惡本身所擁有的武器，以此來制勝

它們。祂把這些留給天父，與此同時仍奉獻自己。祂讓

天父做救贖的工作；祂讓聖神更新世界。祂不能單獨做

這工作，祂只是一個人，被懸掛在十字架上。全部祂能

做的是愛，在此地，在此時。全部祂能做的是愛，以一

個人來說，盡量可以愛多少就愛多少。」 

外在與內在 

有教友問在德國帶領默觀的耶穌會嘉里克斯（Franz Jalics）

神父，為什麼我們基督徒必須忍受不公平的待遇而不保護自己？

為什麼我們要以消極的態度規避問題？如果我們什麼也不做，看

起來是不是很無能？如果我們不起而反抗或支持他人，會不會變

成禁不起衝突？為什麼我們要無限度地容忍一切？當有不公正的Hol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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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發生，只袖手旁觀不是罪過嗎？我們為什麼不積極反抗對窮人

的壓迫？ 

嘉里克斯神父說，我們外在的行為可以有很多可能，要因應

外在情勢而定，我們可以奮鬥、抗爭、組織政治和社會活動。如

果有人打擾我、行為不恰當，對我有不公道的要求，或是有侵犯

的舉動，我們能決定外在的界限。不過我們不應設定內在壁壘，

來限制我們對敵人的愛。內在世界，我們應是無條件地愛，無條

件地寬恕。神父說，談到痛苦、接納、承認、不設限、不自我保

護時，指的都是內在反應，而不是外在反應。神父在南美洲見過

很多無法無天的不公義，也認識許多為正義而奮鬥的人。有人受

不了這些不公義，以仇恨來反抗。另有些人卻能夠以愛來反擊惡

行與加害者。因為他們沒有內在壁壘，不再對這些不公義的施暴

者懷恨。他們知道施暴者的行為會帶來毀滅，他們希望這些人也

能得救。充滿仇恨的人不見得比懷著慈愛的人有更大的影響力。 

愛仇敵 

耶穌第三條路的核心是愛仇敵。在衝突之中，這是最難說出

的話，因為它很容易被誤解為沒有勇氣。 

但馬丁路德．金正是以這信息作為他努力的中心：對我們最

痛恨的對手，我們說，我們會以我們忍受痛苦的能力，迎向你們

施加痛苦的能力。我們會以我們心靈的力量，迎向你們肉體的力

量。以你們想的方式對待我們，我們仍會繼續愛你們。我們不能

憑良心服從你們不公平的法律，因為不與邪惡合作，就如與良善

合作一樣是道德責任。將我們關進監獄，我們仍會愛你們。用炸

彈炸我們的家，威脅我們的孩子，我們仍然會愛你們。在半夜派Hol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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蒙面的暴力罪犯進入我們的社區，將我們打得半死，我們仍然會

愛你們。但你們可要知道，我們會以我們受苦的能力令你筋疲力

盡。有一天我們會贏得自由，但不是只為我們自己。我們會訴諸

你們的內心和良心，藉此在過程中會勝過你們，我們的勝利會是

雙重勝利。 

香港的情況 

若用以上的標準來看，香港這幾年來的民主抗爭，是否達到

無條件的愛呢？當然，在抗爭人群中，大部分不是基督徒，我們

很難用這標準套在群眾身上。但是群眾當中，基督徒仍然佔有一

定的比例，因為有不少群體以天主教及基督新教的名義而行動。

單以基督徒群體的表現，我們仍然看不到無條件的愛與寬恕。通

過網絡上的片段，我們看到警方大量使用武力外，也看到抗爭者

對執法者的極盡侮辱。例如有很多影片示威者辱罵警員，其實當

我們不尊重對方為一個人時，我們是在破壞自己所建立的基石。

我們也不會學懂要對方尊重我們。 

南非曼德拉、美國馬丁路德．金之所以會成功，當然群眾力

量不可侮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他們都尊重對方，更視對方為自己所

親愛的兄弟姊妹，是自己國家所組成的一部分。正如馬丁路德．

金所言，非暴力行動給他們一種全新的自尊，喚起一些他們不知

自己早已擁有的力量和勇氣的源頭。 

有可能，有些抗爭者看到外國某些例子，侮辱對方，激起民

眾的恨意，而形成強大的力量，因而成功了。但作為基督徒，我

們知道憎恨不能解決任何問題，只會將問題導向更深的地獄深

淵。 Hol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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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正的勝利，是對手也改變了想法，不再做出他們一向所做

的事。這一直是耶穌所做的事情。耶穌從來不是由外面去改變世

界，而是由人的內心去改變。若我們自己內心的恨意和對手一樣

的多，我們又怎能夠將對方改變過來？我們又怎有資格說出要改

變世界？若我們不尊重對方是一個人，以粗言穢語辱罵對方，我

們又怎能期望對方尊重我們？ 

所以，當在網路上看到有自稱為基督徒、天主教徒的社運分

子去侮辱別人，甚至是用肢體暴力、語言暴力時，我就覺得我們

走錯了方向。在這爭取民主的抗爭過程中，我們若失去了自己的

初心，自己的核心價值 ── 內在層面是無條件地寬恕和愛 ── 

我們的抗爭走不了多遠，即使有一時間的小勝，長遠來說也是會

失去一切，因為我們沒有愛！ 

在讀神學時，教授們常說神學是要跪著讀的；我在想，難道

為公義而抗爭不用跪著做嗎？無玷聖母獻主會的榮．羅海瑟神父

說，現代的教友有一個很大的問題，就是虔誠的不夠開明，而開

明的又不夠虔誠。而事實上，我們這一代，需要的是開明而虔誠

的教友。 

要學的是什麼？ 

所以，作為教徒，在學習耶穌式的抗爭時，我們要學習什

麼？ 

首先、我們要堅持除了抗爭、開會，我們也要堅持祈禱！這

一種祈禱，不是在維園的涼亭由神長帶領的祈禱，而是要有和天

主私下關係的祈禱。這是我們力量的泉源，亦是非教徒所不能有

的力量。若我們深信自己教徒的身分是重要的，是我們最核心的Hol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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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分，那麼，我們怎可能以這身分去做出非愛的行為？祈禱，和

天主保持個人而親密的關係，可以令我們時刻有愛的能力。 

第二、我們要學習愛的能力。很多時我們會憎恨別人，其實

是很無奈的。我們有一種聖保祿的哀嘆，我們明知要做的事，卻

沒有能力做，所以我們便索性不做了，反正做不到。這一種想法

當然是錯，因為天主重視我們的意願多於我們的能力。我們沒有

能力寬恕，但意願呢？若意願也沒有，當然隨著也沒有能力。若

我們承認自己沒有能力，但仍然願意，慢慢地，天主會給我們力

量。所以，無論去愛或寬恕，只需我們有意願，便可以了，至於

能否做到，就交給天主吧，若天主要我藉這次機會學到寬恕及

愛，祂總會給我力量。 

第三、當我們有祈禱、願意學習愛，我們也應學習放手，將

一切結果交給主。任何的抗爭，我們總是期待最好的結果，但卻

不一定得到。我們不要以為盡了力，便必然會有成果，世間不知

有多少仁人志士，拋頭顱，灑熱血，到人生終結時仍懷抱失望的

悲情，我們如何能免？想想文天祥，國破家亡，仍能豁達寫下

《正氣歌》，我們就知道，人生有時的確不能圓滿，但是即使看

不到結果，我們仍然可以懷抱希望。司徒華先生曾說：「成功不

必在我，成功必然有我。」在我有生之年，看不到果實，但前人

的努力，我的努力，加上後人的努力，最後必然會成功，這就是

望德。司徒華先生為我們示範了。 

當我們學習了以上三點，便會以一個平靜的心去面對衝突和

抗爭，亦能以一個持平友愛之心去面對敵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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